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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宪进程

看阿富汗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

王   凤

  内容提要  在阿富汗 200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 围绕君主制与共和制、总统制与议会制、

单一制与复合制等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阿富汗国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和较量。结果, 当前统

治阶层的政治主张在宪法中得到基本体现。同时, 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要求和民

意。阿富汗现行政体因此呈现强行政与弱议会 (弱司法 )、强中央与弱地方、政教分离等特

色, 反映出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增强地方分权的发展趋势。

关 键 词  阿富汗  制宪进程  总统制  单一制  世俗主义
作者简介  王凤,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7)。

  2004年 1月初, 阿富汗制定了新宪法, 为该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政治与法律基

础。当前政体反映出哪些政治势力的意志和利益呢? 要廓清这些问题, 一个值得尝试的切入角度是对

2004年宪法制宪进程, 即对阿富汗当前政体的选择过程进行动态考察, 并将其中关注的争议问题与

最后定稿的宪法文本相比较, 或许对解答上述问题有参考意义。

制 宪 进 程

(一 ) 5波恩协议 6 定下制宪进程的基调
2001年底塔利班政权垮台后, 有关阿富汗政治前途的国际会议在德国波恩召开。在国际社会的

施压和斡旋下, 阿富汗有关四方签署了 5波恩协议 6。就政治重建而言, 该协议规定首先组建为期半

年的自治政府; 而后由自治政府召开大国民会议紧急会议, 确定和组建过渡政府, 过渡政府负有起草

并通过新宪法的重要任务; 过渡政府组建两年后, 将依据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并成立一个真正有代

表性的政府。据此, 同年 12月 22日, 阿富汗成立了自治政府。2002年 6月, 阿富汗过渡政府与自治

政府实现了顺利交接。自治政府主席以及过渡政府总统均由哈米德 #卡尔扎伊担任。同年 10月初,

阿富汗过渡政府依据 5波恩协议6 开启了制宪进程。

(二 ) 制宪进程的 3个阶段

11宪法草案起草阶段  2002年 10月初, 阿富汗过渡政府正式组建了以副总统纳玛图拉 #沙拉尼

(N amatullah Sharan i) 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9人 (包括主席在内 ) 组成, 包括 2名

女性, 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草案。同时, 从海外流亡回国的阿富汗前国王穆罕默德 #查希尔沙负责监

督。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普遍研究世界各国宪法、尤其是穆斯林国家宪法的基础上, 开始起草宪法草

案, 并于 2003年 4月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

21宪法草案的民意征集和审定阶段  2003年 4月, 阿富汗过渡政府组建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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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宪法草案的民意征集和审定工作。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仍以纳玛图拉 #沙拉尼为主席, 共有 34

名成员, 其中包括 7名女性。该委员会主要通过咨询和征集民意, 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修改和审定。

同年 5月, 该委员会初步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 并形成了宪法草案一审稿。

随后从 2003年 6~ 11月初, 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成员分别奔赴首都喀布尔、全国 32个省 (现有

34个省 ), 以及境外驻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聚集区内, 就宪法草案一审稿进行了广泛的民意

征集和讨论工作。沙拉尼指出, 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是为人民服务的, /每个人均有权利使自己的建

议为人知晓, 我们 (审查委员会成员 ) 将尊重人民的想法0 ¹。为此, 该委员会成员在各地都设置了

办公室, 并通过召开座谈会或论坛、发放调查问卷等不同形式, 征集民众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和要求,

其中既包括征询宗教领袖、部落长老、专业人士的看法, 也包括征询广大城乡公众的意见。该委员会

曾向公众发放了约 46万份调查问卷, 举办了数十次规模达上千人的论坛。截至 2003年 7月 31日,

该委员会共收到超过 19万份的调查问卷反馈表, 以及超过 9 000份的请愿书。º 由于大多数老百姓是

文盲, 他们有时以录制磁带的方式反映了自己对于宪法草案的想法和建议。

此后, 宪法审查委员会成员携带民众反馈的意见返回喀布尔, 并据此对宪法草案一审稿进行协调

和修订, 直至宪法草案二审稿被该委员会通过。不过在此前, 各项工作都是在没有公布宪法草案的前

提下进行的。同年 11月 3日, 阿富汗正式公布了宪法草案二审稿, 并提交至于当年 7月组建的大国

民会议。至此, 宪法草案征集民意和审查阶段宣告结束。

31宪法最后确定阶段  2003年 12月 12日, 阿富汗正式召开大国民会议, 开始讨论并制定宪法,

由此制宪进程进入到宪法文本最后确定阶段。大国民会议成员共有 502名代表, 其中包括 114名女

性。大多数成员由各省代表, 以及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代表通过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只有约

1 /10的成员由政府任命, 女性成员由全国 32个省的女性代表通过选举产生。经过 3周激烈的争议、

讨价还价, 甚至是暗箱操作或者妥协折中, 大国民会议在 2004年 1月 4日就一些争议问题最后达成

共识, 并以 99%的投票率通过了新宪法, 此即 2004年宪法。

由此可见, 阿富汗制宪过程是在过渡政府组织下进行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参与的

特征。特别是在此过程中, 阿富汗主要政治势力、不同领域的组织或代表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展开了激烈争论, 以及多轮的反复较量, 以便能够将各自的政治主张最终在宪法中得以体现。

争 议 的 焦 点

在制宪进程前后, 特别是在第二、三个阶段, 关于宪法草案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下列 6个问题上。

(一 ) 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

在制宪进程开始前, 即在 2002年 4月阿富汗前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结束流亡生活、返回阿

富汗之前, 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争就引起广泛关注, 问题实质是如何确定他所代表的前王室家族在未来

政治中的地位。一些前王族成员和国内一些普什图族民众, 希望恢复君主立宪制。 1973年以前, 阿

富汗一直在王朝统治之下, 查希尔沙在位时间达 40年。 1973年, 王朝统治被推翻, 继而建立了阿富

汗共和国, 查希尔沙自此流亡海外。2002年 4月, 查希尔沙之子 ) ) ) 米尔瓦伊斯 #查希尔沙针对国

内反对恢复君主制的呼声, 声称: /如果阿富汗全体国民要求建立类似于英国、西班牙或荷兰的君主

立宪政体的话, 我们不能予以拒绝。0 »不过, 穆罕默德 #查希尔沙本人开始在该问题上的态度也不

是十分明朗, 但有一个基调, 即要与阿富汗现政府合作, 愿为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 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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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现任领导人赋予他的任何政治角色。

反对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主张主要来自阿富汗自治政府内部。卡尔扎伊一直明确表示, 希望前

国王在政治中发挥一种象征性或仪式性的作用, 以巩固当前的相对和平状态。自治政府内部其他势

力, 比如北方联盟, 也坚决反对君主制, 认为它是 /过时的、腐朽的 0; 如果恢复君主制, 有可能导

致阿富汗重新陷入动荡。查希尔沙家族成员中, 也有反对君主制的势力。他 (他们 ) 认为, 在阿富

汗这样缺乏中间阶层或者政党的国家, 君主立宪政体将无法发挥作用。

(二 ) 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 以及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之争

在制宪进程中, 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争论最为激烈。在宪法草案初稿中, 虽然规定实施总统

制, 但保留了总理一职; 可是在宪法草案一审和二审稿中, 删除了总理职位, 从而在总统制支持者和

议会制支持者之间激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议。此外,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之争。这两

类问题实际上是同一种性质, 反映出阿富汗主要政治军事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争夺。

在这两种争议中, 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始终强烈、坚定地要求建立以一种权力 (总统 )

为核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反对建立多权力中心政治体制。他认为, 当前阿富汗刚刚结束战乱,

仍旧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 此外, 中央政府还面临与强大地方势力作斗争的艰巨任务。因此, 亟需

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 以实现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相反, 若实行议会制或联邦制, 则有可能产生多

权力中心, 比如出现一个与总统平起平坐的总理, 或者加强现有地方政治势力的合法性, 更容易滋长

阿富汗的离心倾向和分裂局面。他一再强调, 如果实行议会制, 他将退出此后的总统选举。此外, 经

过 20多年的战乱, 国内民众大都赞同加强中央权力, 实现和平与稳定。一个明显的例证是, 尽管阿

富汗国内存在许多反对意见, 但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在大国民会议召开初期就得到了多数成员的

支持。

尽管如此, 反对总统制、要求实行议会制, 以及反对中央集权、要求联邦制的呼声也很高。在大

国民会议召开期间, 阿富汗先后发生了两次 100~ 200多名代表、主要是少数民族代表抵制投票的事

件, 且导致会期一度中断。2003年 11月 17日, 喀布尔大学生还发起了和平示威, 要求实行议会民

主制, 反对总统独揽大权, 反对专制。这些反对呼声很强烈, 以致卡尔扎伊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作出

了妥协, 以避免由此导致新的分裂局面。在反对势力中, 以中央政府内部的北方联盟以及强大的地方

势力为代表, 其中包括以北方联盟主席、前总统拉巴尼为代表的塔吉克族势力; 以过渡政府国防部副

部长杜斯塔姆为代表的北部乌兹别克族势力; 以阿赛夫 #穆赫赛尼为代表的中部哈扎拉族什叶派势
力; 西部伊斯梅尔汗势力等。他们认为, 总统制使权力过于集中, 有可能导致专制和腐败。若建立议

会制, 则可以凭借总理制衡总统权力, 也可以更好地反映阿富汗多民族的现状, 使各民族在政府中都

能得到代表。此外, 地方势力要求实行联邦制, 主要是希望给与他们更大的自治权, 或者更强的个人

地位。不过, 这些势力在坚持己见的同时, 也希望卡尔扎伊能够在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 或者在中央

集权制与联邦制之间作些妥协, 以换取他们在其他方面对于中央政府的支持。

(三 ) 官方语言之争

这个问题也同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密切相关。在宪法草案初稿和一审稿中, 只规定普什图语和达

里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而中央政府中的北方联盟成员, 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代表, 特别是杜斯

塔姆, 一直强烈要求将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与普什图语、达里语一样的官方语

言。他们还要求用少数民族语言与普什图语一起撰写国歌。这种要求的动机, 除上述因素外, 主要是

担心在普什图族支持的强有力的总统制下, 少数民族可能会被边缘化。

(四 ) 伊斯兰教政治社会地位之争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宪法草案初稿、一审稿和二审稿中, 均没有提到实施沙里亚

法 (伊斯兰教法 )。在阿富汗全国人口中, 95%以上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一直在政治、至

少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阿富汗国内的伊斯兰教传统主义者, 始终要求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实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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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法, 甚至强烈要求将沙里亚法作为一切立法的基础。世俗主义者则希望反映更多的自由主义传

统, 强烈反对恢复类似塔利班统治时期实施的沙里亚法。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 比如伊斯兰宗教学校

的师生强烈反对沿用塔利班时期的任何做法, 但是要求实施沙里亚法。一位副校长就说, /我们要求

实施沙里亚法0, 同时 /也要求民主, 但不是西方民主, 而是能够尊重伊斯兰教法的民主 0, /沙里亚

法不等于塔利班实施的法律0。¹

(五 ) 妇女政治社会地位之争

在阿富汗, 这无疑也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问题。在宪法草案初稿中, 只是含糊地提到要保护全

体阿富汗人的权利, 没有特别提到保护妇女的各项权利。因此在制宪过程中, 一些阿富汗妇女组织强

烈要求在宪法中赋予男女平等的权利, 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比如, 一个妇女组织曾向宪

法草案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由 10万人签名的文件, 名为 5阿富汗妇女基本权利宣言6, 要求宪法

赋予妇女基本的权利, 包括 /根除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和隔离, 保证妇女自由和独立走动的权利,

由妇女自主决定是否戴面纱或穿传统长袍 0º。此外, 一些妇女代表在有关论坛上, 一再要求赋予男

女平等的权利, 包括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避免强迫婚姻和包办婚姻, 避免卖妻或更换妻子的

现象。有些女性代表还要求取得与男子一样平等和公正的劳动条件。

争 议 问 题 的 解 决 与 现 政 体 的 基 本 特 点

(一 ) 共和制战胜君主制

出于民族聚合的需要, 共和政体在与君主制的较量中最终取胜。 2004年阿富汗宪法明文规定,

阿富汗是 /伊斯兰共和国0, 是一个 /单一制的、不可分割的国家 0。» 不过, 宪法授予穆罕默德 #
查希尔沙终身享有 /阿富汗国父 0 的称号和权利。此外, 早在制宪开始前, 他已表明支持共和制的

立场。 2002年 4月 21日, 查希尔沙在对阿富汗国家新闻社 ) ) ) 巴赫塔尔新闻社发表谈话时表示, 他

无意恢复君主制, 只是想亲近阿富汗人民, 并且帮助阿富汗解决 20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这种表态

基本上给关于是恢复君主制还是实行共和制的争议画上了句号。查希尔沙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 在回国后经与阿富汗政界广泛接触, 他显然感到恢复君主制在阿富汗中央政府内部得不到普遍赞

成。此外, 前王室家族虽然能够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一定影响, 但是由于远离阿富汗将近 30年, 其

国内根基已被大大削弱。

(二 ) 总统制战胜议会制

在阿富汗制宪进程中, 所谓总统制和议会制之争, 实际上是实行美国式总统制, 还是实行议会制

或法国式半总统制之争, 议会制支持者的目的, 是要实行议会制以架空总统, 或实行半总统制, 以便

通过总理制衡总统。¼ 事实上, 阿富汗 2004年宪法的制定最终以总统制获胜而告终, 并且使政体呈

现强行政 (总统 )、弱议会、弱司法的特征。 2004年宪法规定设立的政体, 基本上符合上述关于总统

制的 3个特点。比如宪法规定,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 也是政府首脑; 不设总理, 由总统出面组织政

府; 总统掌握高层人事任免权、决策权、军事大权、外交权等重要权力;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

立, 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分别举行等。½ 议会制支持者只是在总统制原则内得到一些补偿。比如, 卡

尔扎伊承诺把一些重要的政府职位交给他们; 阿富汗设置了两个副总统职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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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 ) 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编: 5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

学卷 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79、 106页。

参见王凤编著: 5列国志# 阿富汗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45~ 148页。



阿富汗现行政体强行政与弱议会、弱司法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行政、议会, 以及司法的相互关系

中。比如, 宪法规定总统除享有上述权力外, 还享有监督宪法、签署法律和法令的权力, 这使总统可

以借此影响并干预立法活动。又如, 宪法规定议会分为长老院和人民院。如果人民院要使被总统否决

的议案重新通过, 须以 2 /3绝对多数赞同。再如, 宪法规定议会除享有立法权, 也享有设立和调整行

政机关的权力, 以此可以制衡行政。但是, 在它履行对总统或部长的弹劾或质询权时, 却有许多限制

和复杂过程。此外, 宪法规定继续沿用阿富汗传统政治体制 ) ) ) 大国民会议及其 /协商一致原则 0,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体的民主性特征, 同时也增强了现政权的合法性。归根结底, 大国民会议只能

发挥辅助国家元首进行决策的作用。最后, 宪法规定最高法院虽享有解释法律和法令的权力, ¹ 但可

以体现司法独立性的 /法官终身制0 原则并没有在 2004年宪法中反映出来, 而是规定最高法院各种

高级法官的最长任期只有十年。

(三 ) 中央集权制战胜联邦制

阿富汗制宪进程中的所谓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之争, 实际上是单一制与复合制之争, º 其中也掺

杂一些在单一制下的中央集权型与分权型之争, 本质上是加强以总统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权力, 还是要

抑制总统权力、并增强地方分权的趋势。» 在这种争议中, 阿富汗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取得了胜利, 从

而使政体呈现了强中央、弱地方的特色。如上所述, 2004年宪法已开宗明义声明阿富汗是一个 /单

一制的、不可分割的 0 国家。此外, 宪法规定阿富汗整体与部分是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而

不是权限不同的中央与中央的关系, 更不是主权国与主权国之间的关系。比如宪法规定, 国家行政

/依法由中央和地区行政机关承担, 中央行政分别由若干行政机关承担0, /地方行政以省为单位 0;

/在保持中央集权制原则前提下, 政府依法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机关 0。不过, 宪法规定要设立并

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各级地方议会, 并与地方行政机构一起促进地方事务的发展。这些规定使地方在受

到中央控制的同时, 也争取到一些自治权。¼

(四 ) 少数民族语言亦成为官方语言

关于官方语言的争议, 宪法有条件地吸收了以杜斯塔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主张。除规定普什图

语和达里语为官方语言外, 宪法最后还规定突厥语 (包括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 )、俾路支语、帕沙

伊语、努里斯坦语、帕米尔语等语言, 在广泛使用这些语言的地区可作为第三类官方语言; 出版物、

广播和电视可以使用国内任何一种语言; 阿富汗国歌应用普什图语撰写, 但须提到少数民族的名

称。½ 这也可被视为普什图和塔吉克两大民族政治势力向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势力所作的让步与妥协。

(五 ) 世俗主义的胜利

在确定伊斯兰教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方面, 宪法最终排除了伊斯兰教传统主义者的要求, 选择了

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比如阿富汗 2004年宪法规定, 阿富汗 /主权在民0, 而不是 /主权在神 0, 明

确地将世俗权力置于神权之上。再如, 宪法既没有将实施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原则反映到文本中, 也

没有提到沙里亚法应在司法实践中占何种地位, 从而间接默认了宗教与立法和司法分离的原则。但

是, 宪法还是部分调和了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教传统主义者的主张。比如, 它规定伊斯兰教是阿富汗

的国教, 任何法律不得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和规定相冲突;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其他宗教信徒享有信仰

自由等。不过, 这些精神未能否定世俗力量在行政、立法或司法领域的主导地位。

#21#

从制宪进程看阿富汗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  

¹

º

»

¼

½

参见赵震江编著: 5分权制度和分权理论 6,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45页。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可以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单一制是指国家由若干普通行政单位或者自治单位组

成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单一制国家, 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 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之下。复合制是指由若干独立国家或政

治实体通过某种协议组成的联合体。按照不同的联合程度, 可以把它区分为联邦制和邦联制。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 ) 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编: 前引书, 第 206页。

参见阿富汗政府网站, h ttp: / /www1 afghangovernm ent1 com /2004collstitu tion1htm l1

同上。



(六 ) 妇女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

关于妇女权利问题的争议, 阿富汗宪法有条件地采纳了一些妇女组织的要求。比如, 与草案初稿

相比, 宪法规定 /阿富汗公民 ) ) ) 无论男性和女性 ) ) ) 在法律面前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0。此

外, 宪法显著提高了阿富汗妇女的政治地位。比如它规定总统在任命长老院议员时, 须有 50%为女

性; 在下院议员选举中每省至少要选出一名女性代表。¹ 当然, 这些条文与上述妇女组织的要求仍然

相距甚远, 但与以往宪法和历史条件相比, 特别是与塔利班时期相比, 这些规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

意义。

结   论

综上所述, 阿富汗 2004年宪法原则上要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单一制的、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型

的民主共和国, 从而使这种政体具有强行政、弱议会和弱司法的特点, 同时也具有强中央、弱地方的

特色, 反映出该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增强地方分权的发展趋势。这种体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

西方政治类型的体制, 同时也吸收了阿富汗传统政治的一些因素, 并具有一定的民主参与性。

此外, 我们从制宪进程和宪法文本的对比中可见, 这种政体主要反映出阿富汗当前统治阶层的意

志和利益, 是这些势力进行激烈争夺和妥协的产物, 并间接反映支持阿富汗现政权的美国和以它为首

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战略需求。政体为国体所决定, 并服务于国体。塔利班垮台后, 阿富汗新政府主

要由卡尔扎伊普什图族政治势力、北方联盟, 以及地方军阀构成, 同时该政府得到了主要是美国和西

方其他有关国家的大力支持。因此, 这些统治阶层的政治诉求必然反映到宪法中, 只是程度不同而

已。其中, 卡尔扎伊所代表的普什图族势力的政治主张基本上作为立宪原则确定下来, 同时现行政体

也吸纳了北方联盟和地方势力的一些政治诉求, 而前王族势力在政治上基本上被边缘化。此外, 一个

世俗化、民主化和稳定的阿富汗, 也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强力推行的民主化政策和反恐争霸战略的需

求。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 阿富汗 2004年宪法是 /卡尔扎伊的胜利0, /是美国的胜利 0, 这种说法
也不无道理。美国总统布什以及其他高官也对阿富汗 2004年宪法的通过表示 /支持0 和 /欢迎 0。

不可否认, 阿富汗现行政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历史教训, 反映了民意, 考虑了民族平衡, 以

及传统因素。比如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 结束冲突, 恢复和平, 重建家园, 是阿富汗民心所向。因

此, 对于阿富汗来讲, 对于一个还不时遭到塔利班等反政府势力袭击的阿富汗现政府来讲, 通过确立

中央集权型的民主政体也应能对巩固新生政权、结束地方割据发挥积极作用。此外, 阿富汗是一个穆

斯林国家, 国内 95%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 伊斯兰教是阿富汗在选择政体时不得不考虑

的因素。但是, 从历史上看 (一段时期内的司法领域除外 ) , 一般都是王权高于神权, 世俗立法高于

神权立法。塔利班时期推行伊斯兰教极端政策,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也从反面提醒阿富汗应在伊斯兰

教问题上采取一种相对平衡的政策。同样, 阿富汗在选择政体时, 也不得不考虑民族因素, 因为该国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中普什图族是主体民族, 其他还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等诸多少数民

族。此外, 阿富汗当前主要政治军事势力也基本建立在民族或部族之上。普什图族历来在政治中居主

导地位, 但如果不考虑其他民族或其政治势力的政治需求, 则有可能从反面刺激后者的离心倾向。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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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rategic Option: Approach to the GreatM iddle East

through H interland

Dongfang X iao pp15- 10

  A fter the end o f the Co ld War, so - called

GreatM iddle E ast is shap ing up w ith the increase o 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interland o f the A sia -

Europe conventiona.l Ch ina shou 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geog raphy in form ing o f bilatera l or mutua l

cooperation and bu ild ing continental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a l and netw ork relations, and try to

estab lish mo re close po litical and econom ica l

re lationsw ith countries in centra,l southern A sia and

the Gulf reg ions. Th is a lternat ive w ill help form

more structura l ba lance for Ch inese po lit ical and

econom ic po 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 orld, so

as to improve Ch inese geopo lit ical situation.

Analysis on the Failure of Rebuilding Afghan istan

L iu Q ingjian pp111- 16

  The D ilemma in A fghan istan demonstrates: the

rebuilding of A fghan istan is falling into critica l

failure for bo th internat iona l and internal reasons.

The in ternal reasons are: lasting po litical upheava,l

econom ic depression, the opium plan ting and the

chaos of relig ious extrem ism force. But the basic

reason for creating this dilemma is the / democratic

po litics0 a fter A fghanistanWar fa ils to operate. The

international reason is that the rebuilding dom inated

by U. S. is comm itted to its g loba l strateg ic inter2
ests, and the goa l is to enhance U. S. . s interests

andm ainta in its so le superpow er in the world, rather

than to elim inate the soils and cond itions of engende2
ring terrorism in A fghanistan.

The Character of A fghanistan Political System in Term s

of Constitutional Process

Wang Feng pp117- 22

  There happened heated d isputes and con flicts

on how to wo rk out a new const itution in 2004 among

po litical parties in A fghanistan, focused on monar2
chy or republic, presidentia l system or parliamenta2
rism, sing le system o r complex system. A t las,t

po litical points of the present ruling c lass embodied

in the new inst itution. In themean t ime, the institu2
t ion reflected demands of the new age and the w ill o f

the people. The present const itutional system o f

A fghan istan has such characters like strong adm inis2
trat ion and w eak parliamen,t strong cen tra l govern2
men t and w eak reg ional government and separation

of re lig ion from po litics. The future trend o fA fghani2
stan po litics is to enhance centra lizat ion o f autho rity

rather than to enhance reg ional pow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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